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飞灰分区改造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12月8日，海东市城市管理局组织专家及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验收单位对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
建设单位：海东市城市管理局
建设性质：改建
建设地点：海东市瞿昙镇乐化公路（乐都-化隆）西北部250米处盛家峡滚地洼内。
建设规模：生活垃圾填埋场占地面积37152m2，填埋区库容为26.5万m3，服务年限16年，设计日处理量近期为24.08t/d（2020年），远期为27.78t/d（2030年），目前日处理固化飞灰为21t/d。固化飞灰工程中分区改造面积7994.7m2，服务年限7年。焚烧发电厂固化稳定化后飞灰填埋量为21.42t/d（合7818.3t/a），飞灰固化稳定后产物密度约1800～1900kg/m3，则共计产生飞灰处理物约11.5万～12.1万m3。填埋场剩余库容为25.75万m3，可满足焚烧发电厂至运营结束，四区共28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生活垃圾填埋场于2024年11月26日取得海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东发改投资﹝2024﹞461号）进行分区改造（详见附件三），工程于2025年4月开工，于2025年10月改造完成。
（三）投资情况
固化飞灰分区工程投资总概算为43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总概算为439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100%。实际投资439万元，实际环保投资419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95.44%。
（四）验收范围
固化飞灰分区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范围为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实施方案的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及道路工程等建设内容。
二．工程变动
本工程无变动内容。
三．污染物的排放及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bookmark: OLE_LINK177][bookmark: OLE_LINK176][bookmark: OLE_LINK183][bookmark: OLE_LINK181][bookmark: OLE_LINK182]本工程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有渗滤液收集池产生的恶臭气体及机动车辆尾气。
（1）渗滤液收集池产生的恶臭废气
运行期间渗滤液收集池产生的恶臭气体通过顶部加盖封闭，并将渗滤液及时处理。
（2）车辆尾气：填埋场所在区域地势开阔，厂区内正常运行期间仅有1台装载机、1台压实机和1台吊车工作，产生车辆废气较少，自然扩散至周边环境中。
（二）废水
[bookmark: OLE_LINK175][bookmark: OLE_LINK180]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职工生活污水：产生的生活污水水质简单，产生量少，就地泼洒抑尘。
（三）噪声
[bookmark: OLE_LINK184][bookmark: OLE_LINK185]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洒水车、吊车等机械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防治措施：①平整进出场路面，降低因道路不平行驶时产生的噪声。②进出垃圾场范围减速慢行，禁止鸣笛。
（四）固体废物
[bookmark: OLE_LINK186]项目固化飞灰分区工程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送至乐都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okmark: _Toc193722011]四．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一）防渗措施
根据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实施方案，防渗措施为： 
（1）飞灰填埋区防渗措施
库区底部防渗
①铺设1.5mmHDPE膜（光面）
②6.3mm土工复合排水网
③2.0mm厚HDPE主防渗土工膜
④600g/㎡聚酯无纺土工布
⑤土工滤网（200g/㎡）无纺土工布。
边坡及分区坝防渗
①铺设1.5mmHDPE膜
②6.3mm土工复合排水网
③2.0mm厚HDPE主防渗土工膜
④600g/㎡聚酯无纺土工布
⑤土工滤网（200g/㎡）无纺土工布
⑥作业面覆盖用1.0mm厚HDPE膜。
五．环境保护设施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工程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确保了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运行。
六．验收结论
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1、固化飞灰分区工程填埋区域运行、封场及后期维护与管理期内，应每三年开展一次防渗衬层完整性检测。
2、根据排污许可证，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工作。
3、后续可根据飞灰的物理化学性质，在满足相关环保标准的情况下，可探索其作为水泥辅料、制砖原料等，进一步实现减量化利用。

海东市城市管理局
2025年12月8日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乐都区发展和改革局于2015年4月委托南京国环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处理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2015年6月1日取得海东市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局“《关于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东环字〔2015〕96号)”。工程于2015年7月开工建设，2016年2月竣工。垃圾填埋场于2018年1月移交瞿昙镇人民政府运维，2023年3月根据区政府安排，由海东市城市管理局全面接管。22年2月，海东市乐都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委托青海水工社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处理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同年3月编制完成《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根据《海东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飞灰填埋运送至海东市城市管理局指定区域，填埋场的运营工作由甲方负责并无偿提供飞灰填埋服务。本次改造工程为海东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飞灰配套工程，因此海东市城市管理局拟依托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库，对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分区改造，以满足海东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产生的固化稳定化飞灰填埋要求。改造完成后现有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将停止接收生活垃圾。该工程已于2024年11月26日取得海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东发改投资﹝2024﹞461号，详见附件三）。工程于2025年4月开工，2025年10月完工，本次改造库区面积约7994.7m²，服务年限7年。
1.2施工简况
[bookmark: _GoBack]施工期间选用低噪声的施工设备，严格控制作业时间，以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项目在整个施工期间未发生噪音、固体废弃物处置等环境污染事件，未接到当地居民投诉事件。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做到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基本落实了实施方案要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重大生态破坏，未接到当地居民投诉事件。
1.3验收过程简况
2025年10月30日，海东市城市管理局委托青海城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对该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我公司技术人员于11月1日对该工程进行现场勘察和相关环境管理检查，根据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实施方案的要求对该工程同步建设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设施进行了对照检查，在查阅了相关设计资料及实施方案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由青海天诚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于11月26日-27日对该工程进行现场验收监测工作，于2025年12月3日出具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详见附件八）。经现场踏勘以及对本项目“三同时”执行情况及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管理等方面进行调查及资料收集，确定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范围为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实施方案的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及道路工程等建设内容。在分析和对照本项目建设过程中落实实施方案要求执行情况的基础上编制完成《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固化飞灰填埋分区工程实施方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生态影响措施
[bookmark: OLE_LINK187]项目运营期主要生态保护措施包括场区覆土备料场、填埋区、运输道路、生活辅助区的生态保护。 
[bookmark: OLE_LINK73][bookmark: OLE_LINK74]本项目的植被破坏面积约为11704.4m2。在项目运营期和封场后采取生态恢复措施，建立填埋区绿化隔离带7942m2，封场后对填埋区进行覆盖绿化面积为20800m2，进场道路及生产生活辅助区的绿化面积为206m2，取植被覆盖率为40%，则生态恢复后的植被覆盖面积为11579.2m2。项目前后植被破坏面积约为125.2m2，在采取了相应有效措施后该项目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较小。 
填埋区占用土地类型为草地运行过程中进行垃圾填埋，场区按照垃圾填埋场要求采取了防护措施；①垃圾填埋场施工过程中损坏原有地貌，使土壤的抗蚀性和边坡稳定性下降，造成一定的水土流；随着施工期结束，对破坏地基的平整及植被的逐渐恢复，生态环境影响降低。②在填埋场区四周设置截排洪沟，将降雨收集后排至垃圾坝下游，降低水土流失；③沿场区四周设立铁丝网围栏，能有效防止垃圾飞散、污染周边环境，同时阻止项目周围环境野生动物进入填埋场，以免周围野生动物受生活垃圾填埋场的伤害，垃圾填埋场的工作人员定期对铁丝网围栏上的杂物进行清理。④根据植被恢复要求在垃圾坝面下游及周围进行土地平整。
截至验收期间，填埋库区四周已经完成平整工作，在填埋库区四周设有防火隔离带，以及铁丝隔离网。
2.2环境监测计划
工程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等规定，监理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记录，并按照排污许可相关要求按时上传公示相关自行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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